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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工作是本实验室的核心任务。实验室各类人员应予

以高度重视，积极承担国家、省、部门以及厂矿企业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争

取更多的科研经费，为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多做贡献。 

 

第二条  为充分调动实验室各类人员开展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加强科研工作的

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促进实验室科研工作的发展，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精神，

结合实验室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三条  实验室行政领导班子和学术委员会应围绕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结

合实验室依托的学科、科研队伍和科研条件的建设和发展，组织科研人员开展

高水平的科研工作，申报重大重点项目。 

 

第四条 “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教育部依托兰州大学建设的一个部级

重点科研基地，在国内外学术界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具备一定的无形资产，

实验室固定科研人员在申报科研项目、奖励、发表论文以及组织学术活动时，

所属单位应署名为本实验室，以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 

 

第二章  科研项目管理 

 

第五条  科研项目分为国家、省部、地方三级。我校科研处是学校科研项目和

成果的主管部门，负责科研项目和成果的宏观管理。实验室不同类别的科研项

目和成果的管理首先要遵照主管部门和学校科研处的有关管理办法。 

 

第六条  实验室办公室负责本实验室科研项目的二级管理，包括：1）各类科研

项目的组织申报；2）科研项目中期检查、结题、验收工作的组织管理；3）科

研项目的档案管理；4）数据统计。  

 

第七条  实验室办公室建立各类科研人员的个人科研档案，负责索取和保存每

一项科研项目的原始材料（申请书、合同或任务书、年度进展报告、结题报告、

科研成果等），并随时提供本人查询。 

 

第八条  实验室根据科研项目合同（或任务书）规定的计划进度，督促项目负

责人及成员按时完成阶段性科研任务；  



第九条  实验室固定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均应进入本实验室的校内帐户（775）。

客座人员凡以本实验室的名义申请到的科研经费均应进入本实验室帐户。 

 

第三章   科研成果管理 

 

第十条  实验室负责本实验室的科研成果二级管理，包括：1）科研成果的登记、

鉴定和奖励的组织申报；2）科研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等）的档案管理和数

据统计。 

 

第十一条  实验室固定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第一单位署名应为本实验室。客座

科研人员与实验室协商确定科研成果的署名事宜。实验室开放课题完成的科研

成果第一单位署名应为本实验室。 

 

第十二条  实验室每学期对本实验室科研成果进行一次统计，科研人员要配合

实验室档案管理和数据统计工作，向实验室提供以下材料： 

（一）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和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抽印本 1 份

（或复印件）； 

（二）正式出版的著作、译著、教材 1本； 

（三）获奖成果简介和证书复印件 1份。 

 

第十三条  实验室对以下科研成果进行奖励：1）被 SCI 收录并明确标注重点实

验室名称的学术论文；2）本实验室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的

科研成果。奖励办法参见《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研成果奖励

办法》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解释权归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